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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公有制下的香港如何构建房地产税制度？ 

——国际房产税系列研究之四 

 

香港房地产税制解析 

香港房地产税制覆盖了房地产的取得、持有和流转环节。取得环

节开征印花税，流转环节开征利得税，持有环节征收差饷税、物

业税以及土地年租。其中，取得、流转环节税负较轻，持有环节

税种多，税负也较重。1、差饷税：香港税制深受英国影响，最

开始差饷税是为了维持警队日常运作，针对所有物业征收，1998

年后规定此后应课差饷租值的重估频率由三年一次更新为一年

一次，税基是差饷物业估价署每年针对各项物业统一评定的“差

饷租值”。2、物业税：针对位于行政区范围内的出租土地和楼宇

的业主征收的，税基是业主所获的实际租金收入。物业税起征于

1940 年，物业税税率是每一纳税年度调整一次，目前的物业费税

率为 15%。3、土地年租：最初香港实施土地批租制度，步入 90

年代批租制下的土地逐渐到期，年租制应运而生，与批租制并行

实施。混合制下，对应的土地资产收益包括土地批租收入以及土

地年租收入。前者即政府土地在出让时要一次性缴纳一笔土地出

让金，后者即对于可续期土地在首个出让期到期之后，每年还要

缴纳的土地租金。土地年租还有地租和地税之别。 

征收体系：谁来征收？税负如何？ 

征收主体为香港特区政府：差饷税及土地年租之中的地租由差饷

物业估价署征收，土地年租中的地税以及物业税由地政总署征

收。房地产税直接对应香港的公共服务等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占

比最大的板块是教育，其次是食品卫生、社会福利、警务安全以

及退休金。持有环节税并非财政收入主力：目前差饷税、物业税

以及土地年租总计占比仅 6%左右。整体而言，较之其他发达国

家与地区，目前香港地区财政对土地批租收入依赖程度依旧很

高，持有环节税收难称丰厚。家庭税负压力略低于国际水平： 

2010-2013 年持有环节三税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均在 1%左右，

2014 年以来有所提升，占比达到 1.4%，这相对于美、德、日等

发达国家 2%以上的收入占比而言，家庭税负压力相对略低。 

如何征收？如何缴纳？ 

持有环节的三项税费计征模式各异，但其关键特征在于，税基都

是以租金作为衡量标准。其中，差饷税、土地年租对应的税基为

应纳差饷租值，物业税对应的为实际租金收入。应纳差饷租值由

香港地区差饷物业估价署评定，常用比较法进行评估，即以附近

地区类似物业最近期的成交记录作为对照，再加上估价师对这些

记录做适当的调整和分析判断，做出一个较为准确的评估值。香

港房产税的纳税周期为一季一缴，对于逾期缴纳有相应惩罚，此

外持有环节税也具备一定的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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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香港作为同为土地公有制的地区，房地产财税结构与内地有相似之处。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土地财政现象，

近年香港土地批租带来的地价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 20%-30%。但在持有环节，香港同样有完善征收体系。持

有环节涉及三个税种——差饷税、物业税以及土地年租。差饷税是历史最久、覆盖最广、占比最高的税种，在

持有环节税中占比 60%；物业税是针对出租型物业展开的税收，自用以及空置物业免征，与利得税类似，其持

有环节税占比仅 10%；土地年租则是土地公有制下的特殊税种，香港执行土地批租制，而随着批租土地陆续到

期，续用阶段涉及的地租则以土地年租的形式缴纳，其持有环节税占比 30%。持有环节税的共性在于，其税基

考量均为租金，其中差饷税以及土地年租的税基为政府每年评估差饷租值，而物业税的税基是减免了某些扣除

项的实得租金。 

香港房地产税的特色在于： 

1. 房地产持有环节税费占比并不高。从财政收入角度，近年仅占 6.16%；从国民收入角度，占比仅为 1.4%，

与发达国家与地区相比较为温和。以物业投资角度看，典型地区住宅的物业回报率可达 2.7%，自主或空置状态

下，每年的持有成本占物业成本的比重为 0.037%，相对而言难言严苛。 

2. 从宏观调节角度，香港房地产税的作用更多在于稳定市场，刺激复苏。差饷税是一项经济调节器，尤其

是房地产衰退时期。近年来香港通过对差饷税减免或者延缓缴纳灵活调整，使得各阶层人士充分受益，起到推

动行业复苏的积极作用。而在市场过热时期，香港主要通过印花税这一交易环节税种的调整以及限售等政策进

行干预，相对刚性的持有环节税种并不能起到抑制市场的作用。 

3. 从市场效率角度，房地产税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空置率。香港人均居住面积相当低，持有成本促使

业主将闲置物业投入租赁市场，从而控制空置率。据我们测算，考虑房地产税的情况下，香港典型住宅的物业

回报率也能达到 2.76%，具备竞争力。 

香港房产税制解析 

房地产税制简介 

香港地区的房地产税制覆盖了房地产的取得、持有和流转环节。在取得环节，开征印花税；在流转环节，

开征利得税；在持有环节，涉及三个税种——差饷税、物业税以及土地年租。从税制设计来看，香港与大多数

国家一样，取得、流转环节税负较轻：如取得环节的印花税税率为 0.25％-3.75％，流转环节的利得税只针对房

地产投机行为征税；持有环节税种多，税负也较重，其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例很高。将主要税负分配在持有环

节的税制设计，限制房地产的闲置比例，优化资源配置。印花税可对应国内交易环节的契税，而利得税可对应

国内的个人所得税，我们着重分析占比最高的持有环节税——差饷税、物业税以及土地年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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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香港房地产相关税种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香港房产税的历史 

差饷税 

香港税制深受英国影响，差饷税的征收往前追溯有 170 余年历史。顾名思义，“差饷税”即是为支付警察粮

饷的税种，最开始差饷税是为了维持警队日常运作；1931 年，政府开始统一征收，使用范围也有所扩大，政府

公共服务开支（如食水供应、消防服务等）也在其使用范围内；1995 年征收系统逐步完善，其标志是政府统一

了评估和征收的责权，1998 年则更新了课税估价手册，并规定此后应课差饷租值的重估频率由三年一次更新为

一年一次，估价体系更为客观。 

图表：香港差饷税演进史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物业税 

物业税与差饷税不同：差饷税是针对所有物业征收，且税基是差饷物业估价署每年针对各项物业统一评定

的“差饷租值”；而物业税是对位于行政区范围内的出租土地和楼宇的业主征收的，税基是业主所获的实际租金

收入。 

房地
产税

取得
环节

持有
环节

流转
环节

▪印花税

▪差饷税

▪物业税
▪利得税

1845 1931 1995 1998

香港开埠期

1842年香港正式开埠

按照英式法制体系，1845年

开始征收差饷税，用以支付

警察粮饷，维持警队的日常

运作

统一征收 征收体系完善 估价体系完善

香港地区政府开始统一征

收差饷用以支付政府的一

些公共服务的开支，如食

水供应、街灯及消防服务

等

编制新的估价册并于1999

年4月1日起生效，同时规

定，此后物业的应课差饷

租值由以前每3年重估一次

改为每年重估一次

统一了评估和征收的责

权，除了少量特殊用途的

物业，如教堂、庙宇、农

业用地、政府建筑物以及

新界的农舍豁免外，其他

物业一律要缴税

· 差饷税 
· 物业税 

· 土地年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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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税起征于 1940 年，当时的税法规定，物业税税额是物业估定租值的 5％，纳税人包括延用或出租物业

的业主，不设修理保养费的宽免额。1947 年后，税率改为 10％，并增加了 20％的修理保养宽免额。至 1960 年

代，物业税持续缩小征收范围，对新界地区、自住以及企业所用物业逐步实行豁免；到了 1974 年，随着新界的

经济发展，香港地区政府决定重新向新界的土地和物业征税，由荃湾和青衣开始分期实施，物业税的征税范围

随后也逐步扩展至全港。1983 年 4 月修订《税务条例》，以业主的实际租金收入来评定物业税。税务局也首次

发出物业税保税表和物业税评税。至此，以“差饷租值”计算物业税成为历史，而新的征管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物业税税率是每一纳税年度调整一次，目前的物业费税率为 15%。 

图表：香港物业税演进史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土地年租 

香港房地产持有环节涉及的第三项税费是土地年租，这涉及到香港的土地制度体系。香港与内地一样实行

土地公有制，土地所有权归政府，但使用权可自由转让。最初香港实施土地批租制度，步入 90 年代批租制下的

土地逐渐到期，为了解决因土地续期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年租制应运而生，与批租制并行实施。混合制下，对

应的土地资产收益包括土地批租收入以及土地年租收入。前者即政府土地在出让时要一次性缴纳一笔土地出让

金，作为对征地费和土地开发费用的补偿，这相当于内地的地价；土地年租收入即对于可续期土地在首个出让

期到期之后，每年还要缴纳的土地租金，这与差饷税、物业税一并计入公共预算收入，可纳入物业持有期需要

缴纳的房地产税范畴。 

图表：香港房地产税来源及管理分类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1940 1947 1956 1963-1965

起征物业税

纳税人包括延用或

出租物业的业主，

以“差饷租值”计

算物业税，税率5%

不设修理保养费的

宽免额

增加宽免条件 缩小征收范围 增加豁免项

纳税人包括延用或

出租物业的业主，

税率由5%改为10％

增加了20％的修理

保养宽免额

1963年，业主自用

房屋可以免纳物业

税

1965年，对公司拥

有的物业作出若干

豁免规定

暂停征收新界土地

和建筑物的物业税

物业自住或曾经空

置，业主可申请豁

免缴交或退回全部

或部分已缴税款

1974

恢复征收范围

重新向新界的土地

和物业征税，征税

范围随后也逐步扩

展至全港

1983

调整税基评定模式

修订《税务条

例》，以业主的实

际租金收入来评定

物业税，税率每年

调整

土地资产收益

土地批租收入

土地年租收入

基本工程储备基金

公共预算收入

房产物业税收

一般差饷

物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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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香港土地批租的复杂历史情况，土地年租分类实施了“实际年租制”和“名义年租制”，即地租或地税。

地租或地税是政府根据土地契约向有关业主征收的款项，不管物业是被占用或空置，均须缴纳，两者具有互补

性。1997 年发布的《地租（评估及征收）条例》是确立地租、地税缴纳方式的正式法文。 

地租——“实际年租制”，适用于新界和新九龙的物业，或是在 1985 年 5 月 27 日或以后获批或获续期土地

契约的港岛和九龙物业。地租由差饷物业估价署负责征收，征收额相等于物业应课差饷租值的 3%，日后也会按

照应课差饷租值的变动而调整。同一物业的地租和差饷一般须于每季季初同时预缴。如土地的地租征收通知书

已发出，但地租仍未予缴交，政府可采取法律程序重收土地。 

地税——“名义年租制”，由地政总署负责征收，适用于在 1985 年 5 月 27 日以前获批土地契约的港岛和九

龙物业，或业主为新界原有乡村原居村民或合资格的祖或堂，并根据《地租(评估及征收)条例》(第 515 章)获豁

免缴交新地租的新界乡郊物业。地税的标准是续期当日物业差饷租值的 3%，且一直不变，直到政府收回土地使

用权为止。 

征收体系：谁来征收？税负如何？ 

征收主体为香港特区政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不上缴中央。特

区政府参照原在香港实行的低税政策，自行立法规定税种、税率、税收宽免和其他税收事务。因此房地产相关

税也由特区政府征收。具体的征收单位有所区别，其中，差饷税及土地年租之中的地租由差饷物业估价署征收，

土地年租中的地税以及物业税由地政总署征收。 

房地产税直接对应香港的公共服务等财政支出。香港自 04 年以来财政一直保持盈余状态，财政支出占比最

大的板块是教育，占总支出的 25%，相关事务部门包括教育局、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

职家庭及学生资助事务处；其次是食品卫生，占比 21%，社会福利、警务安全以及退休金尾随其后，占比分别

达 18%、11%和 9%。 

图表： 香港财政收支情况 图表：香港财政支出方向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官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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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持有环节税非财政收入主力 

从目前的香港财政收入结构来看，房地产持有环节所涉及的税种并非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6-17 年度数据

显示，香港财政收入两大来源是利得税以及地价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分别达 33.8%和 31.1%，历史上地价收

入占比也长期处于约 20%的水平，而差饷税、物业税以及土地年租总计占比仅 6.16%。整体而言，较之其他发

达国家与地区，目前香港地区财政对土地批租收入依赖程度依旧很高，持有环节税收难称丰厚。 

图表：香港财政收入结构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差饷税——差饷税征收面广、税基大，是房地产税中税源最大的税种。自 1989 年以来，差饷税在财政收入

中占比基本都在 2%以上。1999 年后随着课税估价手册更新，应课差饷租值的重估频率加快，占财政收入比重

一度上升至 6%，目前稳定在 4%左右，16 年差饷税共计 212.5 亿港元，占财政收入比重为 3.47%。差饷税征收

几乎遍及所有物业，几乎所有市民都是差饷税的纳税人。 

物业税——物业税因只针对实际出租的物业征收，税收规模较小，占全港政府收入总额的比重也不高，近

年维持在 1%左右，16 年物业税共计 33.7 亿港币，占比为 0.59%。 

土地年租——1997 年后土地年租的缴纳方式正式确立，在财政收入中被计入“物业及投资”科目，主要对

应可续期土地首个出让期之后的租金，同时税率也要低于差饷税，因此整体规模比差饷税低，不过 2010 年以来

的数据显示，土地年租已占差饷税的 50%，与二者税率比例差异不大，可见二者税基数量相当，即土地年租的

覆盖面已经较为广泛。16 年土地年租达 106.5 亿港元，占财政收入比重 1.9%。 

整体而言，房产持有期间涉及的以上三项税费结构为 6:1:3，差饷税是最大的税种，其次是土地年租，物业

税收入占比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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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香港差饷税、物业税占全港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表：三项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 图表：三项税收结构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官网，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官网，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房地产三税家庭赋税压力略低于国际水平 

从家庭税负角度，2010-2013 年三税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均在 1%左右，2014 年以来有所提升，占比达到

1.4%，这与 2014 年以来房地产交易量提升、整体租金上行有关。但相对于美、德、日等发达国家 2%以上的收

入占比，目前香港目前的房地产税对家庭税负的压力依旧相对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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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三项税收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 图表：香港一手房交易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官网，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如何征收？如何缴纳？ 

计量要素 

香港房地产持有环节的三项税费计征模式各异，整体而言，香港房地产税计量的关键特征在于，税基都是

以租金作为衡量标准，具体计征方式如下： 

差饷税——课税范围最广，实际上是针对不动产的课税，课税对象为土地及建筑物，包括广告牌等构筑物。

物业无论是自用还是出租均需缴纳，产权人和使用人都有责任缴纳。税基为由香港地区差饷物业估价署评定的

应课差饷的物业租金的市场价值，即应纳差饷租值，这一估值每年 10 月重估一次。税率为 5%； 

物业税——物业税的最大特征在于只对实际租金征税，物业空置或者不收租金的物业不予征收。税基为年

度租金中扣除差饷和占租金 20％的修理、保险、地租等费用后的余额，简称应评税净值。为了避免重复征税，

对于商业物业、有限公司，如果来自应课税物业的收入已包括在纳税人所得的利润内评定利得税，该物业可从

利得税中抵消物业税。目前使用的税率是 15%。 

土地年租——土地年租的征税范围差饷税一致，税基同样也是应纳差饷租值，税率为 3%。但地租和地税略

有不同：地租的税基与差饷完全一致，即当年的应纳差饷租值，每年重估；但地税则是土地续期当日的应纳差

饷租值，在租期内没有变化。但从二者征税范围来看，地租的纳税范围为：新界和新九龙的物业以及在 1985 年

5 月 27 日后获批或获续期土地契约的港岛和九龙物业，比重远高于地税。 

表：香港房地产税征收及计量要素 

项目 差饷税 物业税 土地年租 

地租 地税 

课税对象 附着于土地上的建筑物及

境内土地，包括持有、占用

或经过特许持有占用的土

地、建筑物、构筑物 

包括土地或楼宇，其包括墩

（桥墩）、码头以及一般理解

为不构成一幢楼宇的任何建

筑物，也包括楼宇的任何部分 

新界和新九龙的物业，

以及在 1985年 5 月 27 

日后获批或获续期土地

契约的港岛和九龙物业 

1985年 5 月 27 日前香港岛

和九龙地区的获批土地契

约，或土地业主为新界原有

乡村原居村民或符合资格

0.91%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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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祖或堂 

课税范围 无论是自用还是出租一律

要缴税 

针对出租居住类不动产的收

入，使用而不收租金以及空置

的物业不予征税 

无论是自用还是出租一

律要缴税 

无论是自用还是出租一律

要缴税 

纳税义务人 土地及楼宇等不动产所有

者，产权人和使用人都有责

任缴纳（通常由房屋使用人

支付差饷；对于出租物业，

业主和租户协商支付差饷） 

土地或建筑物的拥有人，即名

字已登记在土地注册处的人 

土地或建筑物的拥有

人，即名字已登记在土

地注册处的人 

土地或建筑物的拥有人，即

名字已登记在土地注册处

的人 

税

费

计

量 

应纳税额 应纳差饷=应纳差饷租值×

税率 

应纳税额=应评税净值×标准

税率 

应纳差饷=应纳差饷租

值×税率 

应纳差饷=应纳差饷租值×

税率 

税基 不动产的评估值：由香港地

区差饷物业估价署评定的

应课差饷的物业租金的市

场价值 

应评税净值：在年度租金中扣

除差饷和占租金 20％的修理、

保险、地租等费用后的余额 

应评税净值=（出租收入－不

能追回的租金－业主缴付的

差饷）×（1－20％） 

不动产的评估值：由香

港地区差饷物业估价署

评定的应课差饷的物业

租金的市场价值 

续期当日不动产的评估值：

由香港地区差饷物业估价

署评定的应课差饷的物业

租金的市场价值 

税率 5% 15% 3% 3% 

 

税基评估方法 

香港房地产税的税基主要有两种，1、差饷税、土地年租对应的应纳差饷租值；2、物业税对应的实际租金

收入，实际租金收入较为简单，即按照业主实际所得评估；较为关键的是应纳差饷租值的评定。 

应纳差饷租值是由香港地区差饷物业估价署评定。所有类别的房产物业，包括私人及公营房屋，都是按相

同基准来评估的。在这个公平而相同的基础上，所有物业的差饷都是根据市值租金来征收。由于物业的应课差

饷评估值取决于物业租金的市场价值，因此会随市场情况而波动。 

在估价方法方面，香港地区常用的是比较法，即以附近地区类似物业最近期的成交记录作为对照，再加上

估价师对这些记录做适当的调整和分析判断，作出一个较为准确的评估值。根据物业的种类、估价需要和目的

的决定，还可以采用其他估价方法，如“利润法”“成本法”等。 

图表：香港差饷租值的评估方法 

估值方法 适用范围 评估步骤 

租金比较法 评估住宅、写字楼及商铺等物业 1、 收集市值租金资料； 

2、分析及调整租金至符合应课差晌租值定义； 

3、分析及比较影响租值的各种因素及特点； 

4、进行客观评估。 

利润法 没有租金资料可供参考时和评估特 1、分析有关业务的收支, 作为使用人愿意付出租金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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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用途或存在专有经营情况的物业 2、以总收入或纯利乘以一个百分比率为评估的应课差响租值 

成本法 没有租金资料可供参考及不适宜用

利润法时 

（例如评估油库、高尔夫球场和休

憩会所等物业） 

1、 收集购买土地及开发楼房所需的成本, 作为使用人愿意支付租金的指标； 

2、从总成本中扣除折旧和废弃开支等项目, 计算实际资本价值( 简称 ECN)； 

3、把 ECN乘以一个反映物业投资的回报率, 即得到评估的应课差响租值, 而这一

投资回报率经市场研究分析确定 

 

在香港物业租值评定的实操环节，基于比较法的计算机批量评估法(CAMA)是最常用的估值方法，适用范围

广泛，可用于多层住宅、写字楼和工厂等物业，在香港约 80%的差晌估价都是用 CAMA 协助进行，更科学地量

化各项物业的估值。 

图表：计算机批量评估法(CAMA)计量步骤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为了强化征管，2008 年 1 月，香港税务局推出全新的纳税人网站“税务易”，为市民提供“一站式”的网

上税务服务。纳税人可以使用便利的网络平台来进行申报，同时也使税务机关对相关信息的管理更为有效。同

时香港差饷采用征收管理资讯系统，其主要由以下三部分构成：物业资料主系统（简称 PMS）、租金资料系统（简

称 RIS）、以及重估差伪系统（简称 GRS），重估差伪系统目前已有超过 200 万个估价单元。 

图表：香港房地产税征收系统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确立指标

•选取一座物业内一个典型单元作为指标物业，通常为物业的中心项目

•确定指标范围

调整系数

•确定各种影响租值的因素，并进行相关调整，确认调整系数

•（面积调整、楼层调整、附设值调整、综合调整等）

计算租值

•计算得出评估差饷租值

•新应课差饷租值=指标物业租金*面积*调整系数

物业资料主系统（PMS）

物业资料中央储存库

包括物业地址、估价、账目及售价

等资料

租金资料系统（RIS）

租金资料的中央储存库

主要提供租金分析、统计报告和印

制租金申报表等

重估差伪系统（GRS）

每年重估差响的主要运作系统

主要用以计算新应课差饷租值、提

供管理报告及差饷收入预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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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制度与缴纳程序 

香港房产税的纳税周期为一季一缴。每年 10 月差饷物业估价署确定应纳差饷租值，从而测算出每项物业对

应的差饷税和土地年租，一般在每个季初发放征收通知书，纳税人需要在每季的第一个月月底前缴清税款，逾

期加征罚款 5%，逾期 6 个月将加征 10%罚款。 

图表：香港房地产税征收系统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案例测算 

我们以港岛 A 类住宅平均情况为例大概测算该区位的房地产税情况。2017 年港岛 A 类住宅的平均年租金为

5424 港元/平米，我们假设一个 50 平米的物业，则每年该物业需要缴纳的差饷税以及土地年租分别为 1.36、0.81

万港元，如果该物业以平均租金的价位出租，还需要缴纳 3.09 万港元的物业税。 

由此我们进一步测算其物业投资价值。如果物业自主或者空置，则每年需缴纳的房地产税为 2.17 万港元，

占物业总售价的 0.274%；如果物业用以出租，则需要缴纳 5.26 万港元，这意味着这项物业的投资回报率为 2.76%。 

表：港岛某 A 类住宅房地产税费情况 

面积 年平均租金（港元/平米） 年租金（万港元） 差饷税（万港元） 物业税（万港元） 土地年租（万港元） 

50 5424 27.12 1.36  3.09  0.81  

 

表：港岛某 A 类住宅房地产成本或投资回报率 

销售单价 

（港元/平米） 

销售总价 

（万港元） 

自用或空置 出租 

房地产税 占资产比重 房地产税 物业回报率 

          158,351  791.76  2.17  0.274% 5.26  2.761% 

 

 

 

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

一般在季初发放征收

通知书

每季的第一个月（即1

月、4月、7月及10

月）月底前缴清

获知

时间
缴纳

时限

逾期加征罚款5％。6

个月内仍未缴清，再

加征10％的罚款

逾期

措施

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

通过CAMA等方式确定

物业税费

计算

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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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 

差饷税 

差饷税的税收优惠主要有如下两大类： 

（1）税收豁免和宽减。一些类公建的物业以及应课差饷租值不超过 3000 港元的物业被豁免差饷税，同时

差饷税可按供水情况获得宽减，针对淡水供应的不完备性予以 8.5%-15%的宽减；此外，每年政府都会根据财政

实际情况定夺差饷宽减优惠。例如 2018/2019 年度四季的差饷，以每户每季 2500 元为上限。估计涉及 325 万个

物业。政府收入将减少 178 亿元。 

（2）政府税收优惠调控。对于新开征差饷的地区，物业估价署采用了逐步达到税率标准的过渡性政策，第

六年的征收率方达 100％；此外，政府在经济低迷时期及特殊困难环境下，为了减轻差饷缴纳人的负担也会出

台相关减免政策：例如在亚洲金融风暴时期，1998 年退还当年第二季度的差饷，1999 年免除所有缴纳人第三季

度的差饷，2002 年免收 5000 港元以下低额差饷（该政策使得 230 万左右的约 85％的缴纳人在该年内不需缴纳

差饷），2003 年在 SARS 期间免除了约 90％的缴纳人的差饷，并延长 3 个月交款日期。 

图表：差饷税税收优惠政策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物业税 

实质可减免物业税的情况主要是法团在缴纳资本利得税的情况下，可以豁免缴纳物业税，即针对同一物业

的租金收入，利得税与物业税只征一次，不重复计征。 

地租 

根据法规条例，原居村民或其父系合法继承人自 1984 年 6 月 30 日起，如一直拥有旧批地段、乡村屋地、

小型屋宇或其他乡郊土地，或于该日期以后获批小型屋宇或迁置屋宇，可经申请获豁免缴交新地租。 

  

税收豁免和宽减

按供水情况获得宽减：

没有淡水供应，宽减率

为15％；

只有未经过滤的淡水供

应，宽减率为8.5％

宽减优惠：

每年政府出台宽免政

策，2018/2019年度四季

的差饷，以每户每季

2500元为上限。估计涉

及325万个物业

税收优惠调控

新开征差饷的地区：

第一年收取应收差饷的

50％，第二年为60％，

第三年为70％，依此类

推直至第六年达到100％

特殊时期政策：

在经济低迷时期及特殊

困难环境下，为了减轻

差饷缴纳人的负担所出

台的宽免政策

部分物业豁免：

用于宗教用途的物业

农地、新界乡村式屋宇

等

政府拥有的公共用途物

业

应纳差饷租值不超过

3000港元的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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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以上证指数或者深证综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5—15％；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 

减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15％； 

卖出：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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